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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

糾正公

文日

期、文號

須改善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改善

教育部

同意結

案公文

日期、文

號

經抽查發現學校聘請畢業生擔

任教學助理，與「輔仁大學教學

助理設置辦法」第二條：「凡本

校在學之碩、博士班學生自願協

助教師教學...得申請擔任教學助

理」之規定不符，明細請詳明細

表三。

一、 原111至112學年度期

間，部分科系因無法覓得

合適人選擔任教學助

理，致有聘任曾於本校服

務之教學助理畢業生返

校協助課程之情形。

二、 本校自113學年度起，除

了重申教學助理須具備

在學學生身分；為落實聘

任人員身分審查機制，校

方亦於接獲各單位聘任

資料，將先行與本校註冊

組確認該擬聘人員是否

具備在學資格，並於每學

期註冊截止日後再次進

行複查。倘經查明其已喪

失學生身分，則不予續

聘。

是

明細表一：

明細表二： 明細表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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